
广   东   省    司    法   厅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文件

广   东   省    财   政   厅

粤司@2016)409号

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省财政新增扶持
中小微企业资金(司法救助专题)法律服务费

用支持专项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司法局、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(税)

局，广州叫市律师协会、韶关市粤北中小企业服务中心:

为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律师、公证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，

促进我省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，根据省政府相关文件要求，经

各地中报推荐和组织评审等程序，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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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司法厅、广东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《关于下达20巧年省财

政新增中小微企业资金(司法救助专题)项目计划的通知》c粤

经信服务@2015)463号)。其中，省财政已安排专项资金600

万元，用于对全省范围内的中小微企业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产生的

法律服务费用提供支持;广州市律师协会和韶关市粤北中小企业

服务中心是项目实施单位。为加快推进这项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申请人

在我省依法设立的中小微企业或其委托的为其法律纠纷提供'

服务的律师事务所。同等条件下，《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木改造指

导目录》内的中小微企业，尤其是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先进制

造业、新材料，新能源、现代服务业，现代农业和战略新兴产业

领域的企业优先。

二、申请事由

企业因遭受侵权、陷入纠纷等造成经营困难，需通过法律途

径维护周身合法权益以避免财产遭受重大损失。主要包括但不限

于:经济合同纠纷、劳动人事纠纷、债权债务纠纷、知识产权纠

纷等。

三、申请内容

(一)对因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、公证费、司法鉴定费等法

律服务费用提供支持(诉讼案件必须在20H年12月1日后(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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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1曰)终审判决企业胜诉)。

(二)对因仲裁而产生的律师费、公证费、司法鉴定费等法

律服务费用提供支持(仲裁案件必须在·2015年12月1日后(含

l2月1日)裁定企业胜诉)。

(三)对因调解而产生的律师费、公证费、司法鉴定费等法

律服务费用提供支持(调解案件必须在j015年R月1日后(含

@2月1曰)达成书面调解协议)。

四、补助方式、额度及原则

(一)补助方式:经审查批准，由项目实施单位直接将补助

款拨付给提出申请的中小微企业。

(二)补助额度:该项目资金共计600万元，广州口市律师协

会和韶关市粤北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分别承接300万无的项目实施

工作。对每一家申报企业的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案件所涉法律服

务费用，金额的50@，且不超过2万元。

(三)补助原则: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，以项目实施单位接

收到完整、合格的书面申报材料的时间为准，按照先后顺序进行

审核并发放补助，项目资金用完即止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(一)补助申请表。《省财政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在纠纷解

决过程中产生的法律服务费用补助申请表》(见附件)。·

(二)诉讼或仲裁文书。诉讼需提交判决书(裁定书)或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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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书、裁判大书生效证明原件及复印件;仲裁需提交仲裁裁决书

或仲裁调解书原件及复印件，调解需提交调解协议原件及复印件。

(三) 费用支付凭证。诉讼、仲裁、调解中产生的律肺费、

公证费、司法鉴定费等法律服务费用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如

同一纠纷既经过调解、又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的，只能选择其中

一项提交申请。

(四)相关证明材料。企业法人证书复印件、法人代表身份

证复印件;如由律师事务所代为申请的，需提交企业授权委托书

的原件。

·上述资料按顺序用A4纸装订戒册 (除企业授权委托书需装

订原件外，其他只需装订复印件)，提供一式两份。除原件外，

复印件要清晰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
六、申请程序

(一)提交申请。中小微企业申请人须在广东省中小企业公

共服务平台(www.968115.cn) 注册成为企业用户并完善相关信

息;受企业委托提出申请的律师事务所须在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

服务平台注册成为法律类的服务机构用户，按格式发布服务产品

信息。申请人需要将注册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用户名

填写到补助申请表中。申请人接上述要求将装订后的申请资料提

交(除亲自送达外;建议采用邮政快递送达方式)给广州市律师

协会或韶关市粤北中小企业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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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受理审核。广州市律师协会和韶关市粤北中小企业服

务中心负责接收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，进行初审后提出"给予

支持"或 "不予支持"的意见(不予支持的需说明理由)，并提

出拟补助的金额，在《申请表》上加盖公章后报省司法厅审核。

(三)资金拨付。省司法厅审核同意后，将拟支持的企业名

单及金额在省司法厅网站(www.gdsf.gov.cn)和省经济和信息化

委网站(www.gdegov.cn)上进行公示，为期5个工作日。如无

异议，由项目实施单位在15日内直接将补贴拨付给提出申请的中

小微企业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l·请各地司法局和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广泛宣传，特别是

通知当地律师协会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，组织发动符合条件的中

小微企业(或委托律师事务所)积极提出申请。

2·项目实施单位要加大对木项工作的宣传推广力度，做好资

料的收集、汇总、审核、归档(申报资料)和退档(退回原件) 

工作。同时，耍加强对专项资金的规范管理，在资金拨付使用完

毕后，及时进行财务结算，并分别向广州市、韶关市司法局提出

验收申请。

3·广州市、韶关市司法局、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局

要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支持、指导和监督，切实推进工作开展;

由当地司法局牵头，与当地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局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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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项目进行验收;在组织项目验收后，及时将验收结果向省司法

厅。省经济和信息化委、省财政厅作书面报告。

八、相关联系方式

(一)省相关单位

1·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:卓著，电话:020·86350866;

2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服务体系建设处、:张一超，电话:

020-83135859; 

3·省财政厅工贸发展处:陈斌，电话:020-83170213。

(二)项目实施单位

仁广州市律师协会:薛雅明，电话:020-83550229，地址:

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9楼，邮编:510030。

2.韶关市粤北中小企业服务中·心:·刘秋林，电话:

0751-8203663，地址:韶关市武江区沫溪大道168 号芜韶大厦一

楼。邮编:512000。

(三)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

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注册用户的网址:

www.968115.cn。

2·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:彭思，电话:968115，地址:广州

市连新路U号，邮编:510030。

附件:省财政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产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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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服务费用补助中请表

愤

俺
弦

蒜
一

V
睡

撕
·

字

东
·

广"会

颂  碑
媳妖     ;       ·斡·

改正丁

淋年 12月》  "
用髓

携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

广东省司法厅办公室

广东省律师协会，各地级以上市律师协会。

206年12月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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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省财政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在纠纷解决过程中

产生的法律服务费用申助申请表

申请单位(盖章):

@ 8 -

公司名称

开户银行银行帐号

注册资金
注册

时间

法人代表

顶责人)

地址组织机构(社会

信用)代码

联系人电话手机

受委托召幸师

事务所
@

承办

律师

联系

电话

中小微企业/律师事务所

注册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

服务平台用户名

广东省工业

企业技术改

造指导目录

中优先支持

领域

口是口否

主管业

务及主

要产品



经办人:

经办人;负责人:盖章:·   年·月  "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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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及中请

理由概述

@可另附

页)

法律服务

费用金额
申请刊、

助金额

建议补助金

额(受理单

位填写)

受理单位

初审意见

省司法厅

审核意见


